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对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
帮扶资金（以工代赈任务）计划情况的公告
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（以工代赈任务）计划的通知》（内发改振兴字〔2026〕510号），下达5个旗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036万元。按照衔接资金管理相关要求，现将分配情况予以公告，具体分配情况见附件。
公告单位：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监督电话：0476-8332688或12317
电子邮件：cffgwqyk@163.com
公告期限：10天

附件：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（以工代赈任务部分）计划


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6年5月19日



附件：
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
（以工代赈任务部分）计划

	序号
	旗县
	总金额
（万元）
	旗县金额（万元）
	发放劳务报酬最低额度
（万元）
	主要任务

	1
	敖汉旗
	2036
	375
	150
	实施一批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设施工程项目，全力组织当地低收人群众务工就业，严格按标准发放劳务报酬。

	2
	喀喇沁旗
	
	490
	196
	

	3
	宁城县
	
	386
	155
	

	4
	巴林右旗
	
	405
	162
	

	5
	林西县
	
	380
	152
	



2

